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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告

2023 年第 139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技术标准》的公告

现批准《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技术标准》为行业标准，编号

为 CJ] /T 150 - 2023 ，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原行业标准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技术规范)) CJJ 150 - 2010 同时废止。

本标准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www. mohurd. go认 cn)

公开，并由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出版传

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23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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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2016 年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 (建标 (2015J 274 号)的要求，

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

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修订了本

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总则; 2. 术语; 3. 基本规

定; 4. 设计水量与水质; 5. 工艺设计; 6. 施工、调试及验收;

7. 运行与维护; 8. 环境保护与劳动安全。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增加了膜浓缩液、机械蒸汽再压缩蒸发、浸没燃烧蒸发

等本标准涉及的重要术语;

2. 增加了生活垃圾渗归液处理系统的设计原则;

3. 调整了设计水量与水质的确定依据等内容;

4. 删除了氧化沟、纯氧曝气反应器、序批式生物反应器等

工艺，补充了高级氧化、机械蒸汽再压缩蒸发、浸没燃烧蒸发等

应用广泛且运行可靠的工艺;

5. 调整了工艺流程和调节池、厌氧生物处理、膜生物反应

器等工艺单元的部分设计参数;

6. 增加了污泥处理、臭气处理和检测与控制工程等内容;

7. 增加了渗沥液处理厂(站)运行、维护及应急事件处理

的基本原则。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

本标准主编单位: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地址:北

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36 号楼，邮编: 100120) 

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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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为规范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保证工程质量安全和运行

可靠，满足污染防治、保护环境的要求，制定本标准。

1. O. 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及扩建的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

工程。

1. O. 3 生活垃坡渗沥液处理工程的设计、施工、调试、验收及

运行维护，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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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膜浓缩液 membrane concentrated leachate 

渗沥液经纳滤、反渗透等膜处理后分离截留的含较高浓度难

降解有机质和较高盐度的废水。

2.0.2 机械蒸汽再压缩蒸发 mechanical vapor recompression 

evaporation (MVR) 

利用蒸汽压缩机压缩蒸发产生的二次蒸汽，提高二次蒸汽的

温度和热量，压缩后的蒸汽进入蒸发器作为热源再次使原液产生

蒸发，依靠蒸发器系统自循环达到蒸发浓缩的技术。

2.0.3 浸没燃烧蒸发 submerged combustion evaporation 

CSCE) 

利用气体燃料在液体亚表面增压浸没燃烧，并通过特殊的结

构形成超微气泪，超微气泡与浓缩液直接接触蒸发的技术。

2.0.4 蒸发残液 evaporation residue 

膜液缩液或渗沥液原液经蒸发处理后，残留的含高浓度难降

解有机质和高盐度的废水。

2.0.5 产水率 water production rate 

采用膜系统或蒸发系统处理渗沥液或其他废水时，产水量与

进水总量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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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以固废处理园区模式规划和建设时，

垃圾渗沥液处理设施宜按照"集中处理"的原则进行规划建设。

3.0.2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工程设计规模和工作年限应根据生

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规模和使用年限等确定。

3.0.3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工艺应根据渗沥液进水水质、水量

及排放要求确定，宜采用组合工艺。

3.0.4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系统规模在 300旷 /d 及以上的.宜

按照 2 个及以上系列设计，主要工艺设备应设置备用。

3. O. 5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工程总体布置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消

防、卫生、安全等有关标准的规定，协调地形、地貌、周围环

境、工艺流程、建(构)筑物及设施之间的平面和空间关系，合

理布置各项设施。

3.0.6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工程附属生产、生活服务等辅助设

施，应与垃坡处理主体工程统筹建设。

3.0.7 总体竖向布置应结合渗沥液收集与外排条件，满足排水

通畅、降低能耗、平衡土方的要求。

3.0.8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工程建设、运营应与区域生态环境

保护相协调，采取防止污染区域士壤、水环境和大气环境的有效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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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水量与水质

4.1 设计水量

4. 1. 1 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沥液产生量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生活

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 GB 50869 规定的经验公式法计算。

4. 1. 2 生活垃圾焚烧厂渗沥液产生量应根据原生垃坡含水率、

垃圾分类程度、垃圾在焚烧厂储坑内停留时间、当地气象条件等

因素确定，渗沥液产生量宜按垃圾处理量的 10%~35%计算。

4. 1. 3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厂设计流量应在渗沥液产生量计算

的基础上，结合渗沥液处理设施运行时间、其他污水和设计冗余

等因素确定。

4.2 设计水质

4.2.1 生活垃圾渗沥液设计进水水质应根据实测水质，并结合

渗沥液水质变化规律确定。

4.2.2 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沥液新建项目设计进水水质应对照同

地区同类型工程实际运行监测数据，并结合垃圾填埋时间及渗沥

液的水质变化等因素综合评价确定。

4.2.3 生活垃圾焚烧厂渗沥液新建项目设计进水水质应对照同

类地区生活垃圾焚烧厂实际运行监测数据，并结合垃圾分类程度

等差异性条件确定。

4.2.4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改扩建项目设计进水水质应按现状

设施的实测水质并根据运行年限推测水质变化范围确定。

4.2.5 生活垃坡渗沥液膜浓缩液设计进水水质应根据处理方式，

并结合渗沥液水质变化规律确定。

4.2.6 固废处理园区渗沥液?昆合后设计水质宜采用加权平均法

并参考类似园区运行经验综合评价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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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生活垃圾渗沥液设计出水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

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16889、《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

制标准)) GB 18485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8978 的规定，并

应符合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排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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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艺设计

5.1 工艺流程

5. 1. 1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系统常规工艺流程宜包括预处理、

主处理、深度处理和辅助处理(图 5. 1. 1)。

辅助处理

图 5. 1. 1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系统常规工艺流程框图

5. 1. 2 生活垃圾填埋场渗归液为初期渗沥液或中期渗沥液时，

宜采用"预处理十主处理十深度处理"组合工艺或"主处理十深

度处理"组合工艺;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沥液为后期渗沥液或封场

渗沥液时，可采用"预处理十深度处理"组合工艺。

5. 1. 3 生活垃圾焚烧厂等垃圾处理设施产生的渗沥液，其处理

工艺宜采用"预处理+主处理十深度处理"组合工艺。

5. 1. 4 生活垃圾渗沥液预处理工艺宜选择混凝沉淀、厌氧生物

处理等工艺。

5. 1. 5 主处理工艺宜选择膜生物反应器 (MBR) 或其他生物处

理工艺。

5. 1. 6 深度处理工艺可选择膜处理工艺、高级氧化、蒸发或其

他处理工艺。

5. 1. 7 膜处理工艺宜选择纳滤、反渗透或二者组合工艺。

5. 1. 8 膜浓缩液处理可选择浸没燃烧蒸发 (SCE) 、机械蒸汽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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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蒸发 (MVR) 、高级氧化等工艺。

5.2 调节池

5.2.1 渗沥液调节池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

《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项目规范 ìì GB 55012 的规定。

5.2.2 生活垃圾焚烧厂调节怕效容积不宜小于 7d 的切，十日处理量。

5.2.3 调节池宜具备事故调节池功能。

5.2.4 调节池应加盖，应设置气体收集及处理设施，并应配套

甲:皖、硫化氢监测报警装置。

5.2.5 生活垃圾焚烧厂和转运站渗沥液处理时，宜在调节池前

端设置固液分离设施。

5.3 混凝沉淀

5.3.1 混凝反应池类型的选择，应根据渗沥被进水水质、水量、

后续处理单元对水质要求、水温变化以及是否连续运转等因素，

结合当地条件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5.3.2 渗沥液悬浮物 (SS) 浓度较高或排泥量较大时，应在沉

淀池中设机械排泥装置。

5.4 厌氧生物处理

5.4.1 厌氧生物处理系统工艺流程应包括厌氧反应器、供热系

统(常温厌氧除外)、沼气处理与利用系统、消化污泥处理系统、

火炬燃烧系统(图 5.4. 1)。

渗沥液

图 5. 4. 1 厌氧生物处理系统工艺流程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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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厌氧反应器设计应根据进出水水质、水量、污染物去除

率等因素确定，宜采用中温厌氧反应器。

5.4.3 厌氧反应器宜选择上流式厌氧污泥床 (UASB)、上流式

污泥床过滤器 (UBF) 、内循环厌氧反应器 CIC) 及其改良工艺

等形式。

5.4.4 厌氧反应器主要设计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常温厌氧温度范围宜为(20~30)OC ，中温厌氧温度范围

宜为(33~38)OC ; 

2 容积负荷宜为(4~10)kgCOD/(m3 • d); 

3 pH 值宜为 6. 5~7. 8; 

4 7](力停留时间宜为(4~10)d; 

5 COD 去除率宜大于 60%;

6 沼气产率宜取(0. 35~0. 60)Nm3 /kgCOD; 

7 上升流速宜为(0. 5~3. O)m/h 。

5.4.5 厌氧反应器容积计算宜采用容积负荷法，并采用上升流

速校核。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1 容积负荷法

V 二 Qo X 50 
p 1000 X N v 

(5.4.5- 1) 

式中 : V p 厌氧反应器有效容积 (m3 ) ; 

Qo 渗沥液设计流量 (m3 /d); 

Nv一一容积负荷 [kgCOD/ (m3 • d) ] ; 

50 厌氧反应器进水有机物浓度 (mgCOD/U 。

2 上升流速

Q。一f-- Q
q 二一-5」 (5.4.5-2) 

式中: q 上升流速 (m/h) ，取 (0. 5~3. O)m/h; 

Qr 厌氧反应器回流流量，包括内回流和外回流(时/h) ; 

S一→反应器截面积 (m勺。

5.4.6 厌氧沼气产量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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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Qb × (SoSe) × 咱《八《 η(5.4.6)

式中: Qa 厌氧产沼气量 (Nm3 /d);

Qo→一渗沥液设计流量 (m3 /d);

50-一厌氧反应器进水有机物浓度 (mgCOD/L) ; 

5 e 厌氧反应器出水有机物放度 (mgα)D/L) ; 

r;---沼气产率( Nm3 /kgCOD ) ，取( O. 35 ~ O. 60 ) 

Nm3 /kgCOD。

5.4.7 厌氧生物处理系统的工艺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厌氧反应器内壁应做防腐处理，外壁应采取保温措施;

2 厌氧反应器的布水设施应有防堵塞和防结垢的措施，前

端可设置去除硬度和悬浮物的预处理工艺单元;

3 厌氧反应器宜采用重力多点排泥方式;

4 产生的沼气应根据利用处置方案，配套净化措施。

5.4.8 厌氧生物处理系统安全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厌氧反应器及沼气处理相关的电气设备应具备防爆性能;

2 厌氧反应器产气管路土应设置阻火器和水封，末端应设

置封闭式标准火炬;

3 厌氧反应器及沼气储存区域应设甲皖、硫化氢监测及报

警装置。

5.4.9 厌氧反应器、火炬及沼气储柜的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大中型沼气工程技术规范)) GB/T 51063 的规定。

5.5 膜生物反应器

5.5.1 膜生物反应器 (MBR) 系统宜包括预过滤器、生物反应

器、膜组件、曝气系统等单元，配套设施及设备宜包括膜组件清

洗装置、水泵、风机、搅拌器、冷却装置、电气及仪控系统等。

5.5.2 采用常规生物处理时， MBR 系统宜由单级缺氧/好氧反

应器和超滤膜装置组成。外置式 MBR 系统(图 5.5.2-1)膜组

件宜选用管式超滤膜，内置式 MBR 系统(图 5.5.2-2) 膜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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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选用中空纤维微滤膜或超滤膜。

混合液回流 膜清洗

进水 出水

污泥回流
剩余污泥

图 5. 5. 2-1 外置式 MBR 系统流程框图

混合液回流

进水 出水

曝气
污泥回流

，剩余污泥

图 5. 5. 2-2 内置式 MBR 系统流程框图

5.5.3 采用强化生物处理时， MBR 系统宜由两级缺氧/好氧反

应器和超滤/微滤膜装置组成(图 5.5.3) 。

图 5.5.3 强化生物处理 MBR 系统流程框图

5.5.4 MBR 系统设计进水水质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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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水 COD不宜大于 25000mg/L;

2 BOD5 /COD 比值不宜小于 0.3;



3 进水 NH3-N 不宜大于 4500 mg/L; 

4 BOD5 /NH3-N 比值不宜小于 5 。

5.5.5 MBR 系统主要设计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混合液悬浮固体浓度 (MLSS) 宜为 (8 ~ 15) g/L; 

2 污泥负荷宜为 (0. 05~0. 30)kgCOD/(kgMLSS. d); 

3 脱氮速率宜为 (0. 04~0. 13)kgN03-N/(kgMLSS • d); 

4 硝化速率宜为(0. 02~0. 06)kgNHt -N/(kgMLSS • d); 

5 污泥产率系数宜为 (0. 15 ~O. 30)kgVSS/kgCOD; 

6 水温度宜为 (20~35)OC 。

5.5.6 MBR 系统设计出水水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COD 不宜大于 1200mg/L;

2 BODs不宜大于 30mg/L;

3 NH3 -N 不宜大于 50mg/L;

4 TN 不宜大于 200mg几。

5.5.7 MBR 系统缺氧池容积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O. 001Qo (Nto - N te ) - O. 12~Xv (5.5.7- 1) 
Kde X 

Kde(T) = K de(20) 1. 08(下 20) (5.5.7-2) 

Qo(5o -5e) 
~Xv = y \o( o\ ，:，~~~ '--'e l (5.5.7-3) 

v 1000 

式中 : Vn --缺氧池容积 (m3 ) ; 

Qo 渗沥液设计流量 (m3 /d);

N to 生物反应池进水总氮浓度 (mg/L) ; 

N te -_生物反应池出水总氮浓度 (mg/L) ; 

~Xv-一排出生物反应池系统的微生物量 (kg阳JVSS/d) ; 
K de 脱氮速率[ kgN03-N/(kgMLSS • d泊，宜根据试

验资料确定;当无试验资料时， 20 0C 的 Kde值可采

用(0. 01~0. 13)kgN03 N/(kgMLSS. d) ，并按公

式(5.5.7-2)进行温度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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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世(T)、Kde(20) 分别为 rc 和 20 0C 时的脱氮速率 [kgN03 -N/

(kgMLSS. d) J; 
X 生物反应池内混合液悬浮固体平均浓度

(g MLSS/L); 

T 设计温度 CC);

Y 污泥产率系数 (kgVSS/kgCOI刀，宜根据试验资

料确定;无试验资料时，可取 (0. 15 ~ 0.3) (kg 

VSS/kg com ; 
s。一一生物反应池进水化学需氧量 (mg/L) ; 

Se 生物反应?也出水化学需氧量 (mg/L)。

5.5.8 MBR 系统好氧池容积 (VO ) 可取民和 VN 中的较大值，

并按下列公式计算:

V ,, =Qo (So - Se) 
s - 1000XKs 

(5.5.8- 1) 

UM--N 

)
「-
E

N-m 
n
旦
I

V 
(5.5.8-2) 

式中: Vs一一一去除碳有机物所需硝化池容积 (m3 ) ; 

V N 硝化所需反应器容积 (m3 ) ; 

Q。一一渗沥液设计流量 (m3 /d); 

SO-一生物反应池进水化学需氧量 (mg/L) ; 

Se 生物反应池出水化学需氧量 (mg/L) ; 

No 生物反应池进水氨氮浓度 (mg/L) ; 

Ne 生物反应池出水氨氮浓度 (mg/L) ; 

X 生物反应池内1昆合流悬浮固体平均浓度 (gl\1LSS/U;

Ks 污泥负荷 [kgCOD/ (kgMLSS • d) ] ; 

KN 硝化速率 [kgNH4 + -N/ (kgMLSS • d) ] 0 

5.5.9 MBR 系统泪合液总回流量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R = ____L_ 
1-f 

(5.5.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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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QoXR 

式中: Qo←→-渗沥液设计流量 (m3 /d);

QR 混合液总回流量 (m3 /d);

f 设计脱氮效率(%) ; 

R 总回流比 0

(5.5.9-2) 

5.5.10 MBR 系统硝化池中的污水需氧量，宜根据去除的化学

需氧量、氨氮的硝化和除氮等要求，按下式计算:

O2 =0. 001aQ(S的一 Ste) → cLXv 斗 b(O. 001QNk - O. 12LXv ) 

• O. 62b[0. 001Q(Nt • N oe ) • 0.12LXv J (5.5.10) 

式中: O2 污水需氧量 (kgOz闯) ; 

Q一一硝化池的进水流量 (m3 /d); 

S tU -硝化?也进水化学需氧量 (mg/L) ; 

Ste-一一硝化池出水化学需氧量 (mg/L) ; 

LXv一一排出硝化池系统的微生物量 Ckg/d);

N k -硝化池进水总凯氏氮浓度 (mg/L) ; 

Nt二十硝化池进水总氮浓度 Cmg/L) ; 

N oe -→硝化池出水硝态氮浓度 Cmg/L) ; 

0.12LXv一-排出硝化池系统的微生物中含氮量 (kg/d) ; 

α 碳的氧当量，当含碳物质以 COD计时，取1. 00; 

b 常数，氧化每公斤氨氮所需氧量 C kg02 /kgN) , 

取 4.57;

c-→常数，细菌细胞的氧当量，取1. 420 

5.5.11 MBR 系统生化部分鼓风曝气时，可按下式将标准状态

下污水需氧量换算为标准状态下的供气量:

G~ →一生一-
" 0.28EA 

式中 : Gs 标准状态下供气量(时/h);

(5.5.11) 

O. 28一一标准状态下 (O.lMPa 、 20 0C) 每立方米空气中含

氧量 Ckg02 /m3 ) ; 

Os 标准状态下生物反应池污水需氧量 (kgOz/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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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A -曝气器氧的利用率(%)。

5.5.12 MBR 系统超滤或微滤膜面积可按下式计算:

5T1F = Qh UF-J 

式中: 5 UF 膜总面积 (m2 ) ; 

Qh-一进水流量 (L/h) ; 

(5.5.12) 

J 膜通量 [L/(m2 • h)J ，外置式膜通量宜取 (60~

70) L/(m2 • h) ，内置式聚偏氟乙烯 (PVDF)材

质的膜通量宜取(8~10) L/ (m2 • h) ，聚四氟乙烯

CPTFE)材质的膜通量宜取(8~15)L/(m2 • h) 。

5.5.13 MBR 系统超滤或微滤膜元件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 : n一一膜数量;

5TW 
η= 三;

S四 膜总面积 (m2 ) ; 

5 a -单支膜面积 Cm2 )。

5.6 纳滤

(5.5.13) 

5.6.1 纳滤系统宜包括过滤器、增压泵、循环泵及膜组件

(图 5.6. 1)。进水应为 MBR 系统或其他形式生物处理后的出水。

清液

进水

浓缩液

图 5.6.1 纳滤系统流程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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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纳滤系统设计进水水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COD 不宜大于 1200 mg/L; 

2 BOD5不宜大于 30 mg/L; 

3 ORP 宜小于 200mV。

5.6.3 纳滤系统主要设计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温度宜为 (8~30)OC ; 

2 pH 值宜为 5.0~6.8;

3 操作压力宜为 (0. 5~2. 5)MPa; 

4 COD 去除率应大于 80%;

5 产水率不宜低于 75%;

6 纳滤膜通量宜为(lO~20) L/ (m2 • h) 。

5.6.4 纳滤浓缩液宜设置减量措施，与纳滤系统的合并回收率

不宜小于 95% 。

5.6.5 纳滤系统膜面积可按下式计算:

5NF 二叩

式中 : 5NF 膜总面积 (m2 ) ; 

Qh 进水流量 (L/h) ; 
7厂二产水率(%) ; 

J一一一膜通量[L/(m2 .h)J 。

5.6.6 纳滤系统膜元件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 :η→→一膜数量;

S盯
η 二否7

5NF 膜总面积 (m2 ) ; 

5a -单支膜面积 (m勺。

5.6.7 纳滤系统选型及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5.6.5) 

(5.6.6) 

1 纳滤膜宜采用抗污染膜元件，使用寿命应大于 2 年;

2 纳滤设备接触渗沥液部分应采取可靠的防腐措施;

15 



3 保安过滤器过滤精度不应大于 5 f皿;

4 膜系统设计宜采用多段内循环方式;

5 纳滤装置宜为集成式设备，年无故障运行时间应大

于 8000h 。

5.7 反渗透

5.7.1 反渗透系统宜包括过滤器、增压泵、循环泵及膜组件

(图 5.7. 1)。进水可为纳滤系统后的出水，也可为 MBR 系统或

其他形式预处理后的出水。

清液

进水

浓缩液

图 5.7.1 反渗透系统流程框图

5.7.2 反渗透系统设计进水水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COD: 卷式反渗透不宜大于 1000mg/L，碟管式反渗透

不宜大于 10000mg/L;

2 氧化还原电位 CORP) :宜小于 200mV;

3 最大进水於塞指数 CSDI15 ) :卷式反渗透宜小于 5，碟管

式反渗透宜小子 6.5;

4 NH3 一N: 卷式反渗透宜小于 50 mg/L，碟管式反渗透宜

小于 800 mg/L。

5.7.3 反渗透系统主要设计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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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温度宜为 (8~30)OC;

2 pH 值宜为 5. 0~6. 0: 

3 操作压力，卷式反渗透宜为(1. 5~4. O)MPa; 碟管式反



渗透宜为(5. 0~7. O)MPa; 

4 产水率不宜低于 70%;

5 反渗透膜通量宜为(8~15) L/ (m2 • h) 。

5.7.4 反渗透系统膜面积可按下式计算:

5 RO =咛3
式中: 5RO一一膜总面积 (m2 ) ; 

Qh--进水流量(L/h) ; 

rr一产水率(%) ; 

j 膜通量[L/(m2 • h)J 。

5.7.5 反渗透系统膜元件可按下式计算:

5RO 
n 二否;

式中: 11←→一膜数量(支) ; 

5 RO 膜总面积 (m2 ) ; 

5a -单支膜面积 (m2 )。

5.7.6 反渗透系统选型及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5.7.4) 

(5.7.5) 

1 反渗透膜宜采用抗污染膜元件，使用寿命应大于 2 年;

2 保安过滤器过滤精度不应大于 5 tJ1l1; 

3 反渗透设备接触渗沥液部分应具有可靠的防腐措施;

4 膜系统设计宜采用多段内循环方式;

5 反渗透装置宜为集成式设备，年元故障运行时间应大

于 8000h 。

5.8 高级氧化

5.8.1 高级氧化工艺应根据进出水水质、水量、污染物去除效

果等因素确定。

5.8.2 高级氧化工艺进水为生物处理后的出水时，宜采用与生

化或吸附组合的工艺(图 5.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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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处理后的出水一叫 一级高级氧化 一级生化或吸附

出水

国 5.8.2 高级氧化组合工艺流程框图

5.8.3 高级氧化系统设计进水水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COD 不宜大于 1200mg/L;

2 NH3 -N 不宜大于 50mg/L;

3 TN 不宜大于 100mg/L;

4 SS 不宜大于 100mg/L。

5.8.4 芬顿氧化工艺主要设计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氧化反应前 pH 值宜调为 2~4，氧化反应后 pH 值宜调

为 7~8;

2 氧化反应时间宜为 (8~15)h; 

3 HzOz与 COD 的质量比宜为 0.5:1~2:1;

4 Fé+ 与 HzOz的摩尔比宜为 0.5: 1~2 : 10 

5.8.5 臭氧氧化工艺主要设计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氧化反应 pH 值宜为 6~10，水温宜为(5~35)OC ; 

2 氧化反应时间宜为 (0. 5~ 1. 5)h; 

3 03与 COD 的质量比宜为 2 : 1~8: 10 

5.8.6 高级氧化工艺处理纳滤浓缩液时，宜采用两级或多级

"高级氧化十生化/吸附"工艺。

5.8.7 高级氧化工艺处理纳滤浓缩液时，设计进水水质应符合

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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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D不宜大于 6000mg/L;

2 NH3 -N 不宜大于 100mg/L;

3 TN 不宜大于 200mg/L;

4 氯离子不宜大于 8000mg/L。



5.9 机械蒸汽再压缩蒸发

5.9.1 机械蒸汽再压缩蒸发 (MVR) 系统(图 5.9. 1) 宜处理

经预处理后的渗沥液或膜浓缩液，并应根据处理要求配套尾气、

残液等辅助处理设施。

膜浓缩液
n参沥液

l l 达标
l 深度处理」→i 排放

图 5.9.1 机械蒸汽再压缩蒸发系统流程框图

5.9.2 机械蒸汽再压缩蒸发系统设计进水水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钙、接离子不宜大于 100mg/L;

2 二氧化硅不宜大于 50mg/L;

3 SS 不宜大于 1000mg/L;

4 TDS 不宜大于 100000mg/L。

5.9.3 机械蒸汽再压缩蒸发工艺主要设计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系统进料和排出物温度差宜为(3~5)OC ; 

2 蒸气压缩机外围 1m 处噪声不应大于 85dB;

3 运行吨水电耗不宜大于 85kWh;

4 蒸发残液量宜小于进水量的 10%;

5 蒸发残液 TDS 宜大于 200000mg/L。

5.9.4 机械蒸汽再压缩蒸发系统出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产水率宜大于进水量的 90%;

2 蒸情水 TDS 宜小于 1000mg/L，氯化物含量宜小于

250mg/L; 

3 机械蒸汽再压缩蒸发处理后的冷凝水或气体应符合国家

现行排放标准的相关规定。

5.9.5 机械蒸汽再压缩蒸发用于膜浓缩液处理时，蒸发后的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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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应处理至含水率不高于 60% 。

5.9.6 机械蒸汽再压缩蒸发用于反渗透浓缩液资源化处理时，

设计进水水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COD 不宜大于 500mg/L;

2 NH3 -N 不宜大于 20mg/L;

3 pH 值宜为 8~10;

4 SS 不宜大于 5mg/L;

5 色度不宜大于 50;

6 硬度不宜大于 100mg/L;

7 总硅不宜大于 60mg/L。

5.10 浸没燃烧蒸发

5.10.1 浸没燃烧蒸发 CSCE) 系统(图 5.10. 1)可处理纳滤

浓缩液、反渗透浓缩液，也可处理二者氓合液，并应根据处理要

求配套尾气、残液等辅助处理设施。

沼气/填埋气/天然气

膜浓缩液 达标排放

图 5. 10. 1 浸没燃烧蒸发系统流程框图

5.10.2 浸没燃烧蒸发系统采用沼气或填埋气作为热源燃料时，

甲皖含量不应低于 40% 。

5.10.3 浸没燃烧蒸发系统设计进水水质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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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D5不宜大于 2000mg/L， COD 不宜大于 5000mg/L;

2 NH3 -N 不宜大于 40mg/L;

3 pH 值宜小于 7.5;



4 SS 宜小于 10000mg/L;

5 进水碱度不宜大于 10000mg/L;

6 总硬度不宜大于 3000mg/L。

5.10.4 浸没燃烧蒸发技术工艺设计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蒸发器内运行压力不应超过 3kPa;

2 蒸发器内蒸发温度不应超过 900C;

3 换热空间容积负荷宜为 (8~12)m3/(m3. d); 

4 在高倍浓缩模式下，蒸发残液量宜小于进料量的 10%;

5 在结晶模式下，除产生蒸发残渣外，其余应全部为冷凝

水或蒸汽;

6 沼气消耗量宜按照(1l0~ 150)时/m3 (以沼气中甲烧浓

度 50%计，标准条件下)设计。

5.10.5 浸没燃烧蒸发系统出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冷;如rj( TDS宜小于 500mg/L，氧化物含量宜小于 150mg/L;

2 浸没燃烧蒸发处理后的冷凝水或气体应符合国家现行排

放标准的相关规定。

5.10.6 浸没燃烧蒸发后的残渣应处理至含水率不高于 60% 。

5.11 污泥处理

5.11. 1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过程的脱水污泥可按城市污水处理

厂污泥处理方式进行处理。

5.11.2 生活垃圾焚烧厂的渗沥液处理过程的剩余污泥经脱水

后，可与垃圾混烧处理。

5.11. 3 生活垃圾填埋场的渗沥液处理过程的剩余污泥脱水后，

可进入生活垃圾填埋场混合填埋。

5.12 臭气处理

5.12.1 渗沥液处理系统中产生臭气的构筑物应采取密闭、局部

隔离及负压抽吸等防止臭气外逸的措施;污泥脱水、格栅等处理

工艺设备应采取密闭措施;污泥脱水处理车间内宜采取负压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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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通风为主的措施。

5.12.2 臭气宜集中收集处理，气体排放控制值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4554 的有关规定;垃圾焚烧

厂渗沥液处理设施产生的高浓度臭气可进焚烧炉焚烧处置。

5.12.3 渗沥液、污泥处理构筑物臭气排风量宜根据构筑物种

类、散发臭气水面面积、臭气空间体积等因素确定;设备臭气排

风量宜根据设备种类、封闭程度、封闭空间体积等因素确定。臭

气排风量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调节池、均化池等预处理构筑物臭气排风量可按单位水面

面积臭气风量指标 10m3 / (m2 • h) 计算，并可增加(l~2)次/h 的

空间换气量;

2 缺氧池、剩余污泥池、污泥脱水清液池和浓缩液池等构

筑物臭气排风量可按单位水面面积臭气风量指标 6时/(m2 • h) 

计算，并可增加(l~2)次/h 的空间换气量;

3 曝气处理构筑物臭气排风量可按照曝气量的 110%计算;

4 半封口设备臭气排风量可按机盖内换气次数 8 次/h 和机

盖开口处抽气流速 0.6m/s 两种计算结果的较大值取值。

5.12.4 臭气散发源不固定或不宜进行局部收集的车间区域，除

臭方式、风量确定及风机选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镇环境卫

生设施除臭技术标准>> CJJ 274 的有关规定。
5.12.5 用于收集调节池、厌氧系统等含有可燃气体臭气的风

机，应具有防爆性能。

5.12.6 集中收集的臭气处理可采用化学吸收、生物除臭、吸附

除臭等工艺的一种或几种组合。

5.12.7 无组织排放的臭气处理可采用植物液等除臭剂喷洒

除臭。

5.13 检测与控制工程

5.13.1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厂(站)应配置废水、废气、噪声

等环境监测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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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2 调节池、厌氧反应器等存在厌氧环境的区域应设置硫化

氢、甲:境浓度监测和报警装置。

5.13.3 沼气储存及净化区域的检测和控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大中型沼气工程技术规范)) GB/T 51063 的有关规定。

5.13.4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单元应设置生产控制、运行检测和

监测装置。

5.13.5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工程可选用自动控制或现场子动控

制，或几种方式相结合的控制方式。

5.13.6 生活垃圾渗沥液系统的检测和控制应包括数据采集、模

拟量控制、开关量控制、顺序控制，宜采用可编程序控制器

(PLC) 或分散拴制系统 (DCS) 。

5. l3.7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集中控制室内应设置上位机监控。

5,}3, 8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厂(站)宜设置信息系统。信息系

统应满足渗沥液处理厂(站)运行管理的集中化、数字化和网络

化等需求。

5.13.9 成套设备的控制应纳人集中控制系统。

5.13.10 生活垃坡渗沥液处理自控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自

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 GB 50093、《控制室设计规范》

HG/T 20508、《信号报警及联锁系统设计规范)) HG/T 20511、《分

散型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HG/T 20573、《自动化仪表选型设计

规范)) HG/T 20507、《仪表供电设计规范)) HG/T 20509、《火力发电

厂厂级监控信息系统技术条件)) DL/T 924 的有关规定。

5.14 总图布置与辅助工程

5.14.1 总平面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

规范)) GB 50187 的规定。

5.14.2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厂(站)宜设置在垃圾处理厂

(场)管理区的夏季主导风下风向，并应满足施工及设备安装、

管线连接、维修管理等要求。

5.14.3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主体设施周围宜采取有效的绿化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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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措施。

5.14.4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区域内的通道，应有车辆行驶方向

标识牌。

5.14.5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区域道路工程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

标准《厂矿道路设计规范 ìì GBJ 22、《公路水泥1昆凝土路面设计

规范 ìì JTG D40 、 《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 ìì JTG D50 的有关

规定。

5.14.6 建筑设计应符合功能要求，并与周围建(构)筑物和环

境相协调。

5.14.7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工程的建筑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

准《建筑地面设计规范 ìì GB 50037、《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ìì GB 

50016、《屋面L程技术规也)) GB 50345、《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3、《办公建筑设计标准)) JGJ/T 67、《车库建筑设计规

范 ìì JGJ 100 的有关规定。

5.14.8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工程的结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ìì GB 50007、《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09、《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ìì GB 50010、《建筑抗震设计

规范 ìì GB 50011 、《钢结构设计标准 ìì GB 50017、《构筑物抗震

设计规范 ìì GB 50191、《给水排水工程构筑物结构设计规范 ìì GB 

50069 的有关规定。

5.14.9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建(构)筑物防腐设计应按现行国

家标准《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标准ìì GB/T 50046 执行。

5.14.10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工程的供电方式应与垃圾处理主

体工程相协调，做到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5.14.11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工程的主要设备用电负荷等级宜

为二级。电气工程设计内容应包括用电设备的配电及控制、电缆

敷设、设备及构筑物的防雷与接地，以及处理车间与厂区道路的

照明等。

5.14.12 生活垃坡渗沥液处理工程的电气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ìì GB 50052 、 ((20kV 及以下变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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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规范)) GB 50053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54 、《建筑

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57 

的有关规定。

5.14.13 调节池、厌氧区等防爆场所的电气设备应采用防爆电

器，防爆电器的选择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

置设计规范)) GB 50058 的有关规定。

5.14.14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工程的给水排水设计，应与垃圾

处理主体工程相协调，做到分质供水、分质排水、统筹规划、合

理布局，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外给水设计标准)) GB 

50013、《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GB 50014、《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

准)) GB 50015 的有关规定。

5. 14. 15 消防工程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

范)) GB 50016、《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 50974 、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140 的有关规定。

5. 14. 16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工程的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

应与垃圾处理主体工程相协调，做到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5.14.17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

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019、《大气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 GB 16297 、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4554 、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189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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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工、调试及验收

6. 1 施工

6. 1. 1 施工前应做好技术准备和临建设施准备。施工准备过程

中应进行质量控制。

6. 1. 2 施工单位在工程施工前应制定施工组织设计。

6. 1. 3 施工材料应符合设计文件规定，且应有技术质量鉴定文

件或合格证书。

6. 1. 4 机械设备加工、制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机械设备安

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 GB 50231 的有关规定。钢制设备

防腐做法应根据环境条件和生活垃圾渗沥液的特点确定。

6.2 调试

6.2.1 工艺调试应配备专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包括技术

员、操作工、化验分析员、维修工等，所有的调试人员应具备所

需的专业技术能力。

6.2.2 调试前应编制调试方案，建立调试操作规程，并制定设

施设备调试操作记录表。

6.2.3 调试前应建立应急预案，包括工艺运行、设备、季节性

调试的应急预案。

6.2.4 调试前应保证厂(站)内供水、排水、供电、供热等设

施正常运转。

6.2.5 调试应按机电设备调试与测试、生化系统的清水调试、

污泥处理系统调试、全系统串联调试、调试与测试验收的顺序

进行。

6.2.6 生物处理系统调试过程中，应进行营养条件的控制与生

物环境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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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 厌氧调试前应认真检查沼气管道上的安全水封、压力表、

阻火器等安全附件，确保处于安全压力范围内。

6.2.8 纳滤和反渗透系统调试应按设备调试、清水调试、负荷

调试、联动调试的顺序进行。

6.2.9 高级氧化系统调试应根据渗沥液特性(成分、流量等)

定时监测数据变化，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运行参数。

6.2.10 蒸发系统调试应按设备调试、清水调试、负荷调试、联

动调试的顺序进行。

6.2.11 系统调试产水水质应稳定达到设计标准后进入试运行。

6.3 验收

6.3.1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工程竣工后，应及时对整体工

秤验收，验收工作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雪还应符合现行同

家标准《城镇污水处理厂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34 的

规定。

6.3.2 施工验收时应有齐全的工艺概述及工艺设计说明、设计

图纸、竣工图纸、调试报告等工程验收技术资料。

6.3.3 混凝土设备基础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备基础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机械设备安装工程

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 GB 50231 的有关规定;

2 设备就位时，设备基础强度应符合设计规定;

3 设备基础的工程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4 的有关规定;

4 设备基础应根据设备安装地脚图施工，预留地脚螺栓坑、

吸风排风口、预埋电线进线管口、压缩空气管口等;

5 设备基础允许偏差应符合设计文件及设备安装技术文件

的规定。

6.3.4 重要结构部位、隐蔽工程、地下管线，应按工程设计要

求及验收标准，及时进行中间验收;未经中间验收，不得作覆盖

和后续工程。

27 



6.3.5 钢制设备验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立式圆筒形钢制焊

接储罐施工规范)) GB 50128、《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

用规范)) GB 50231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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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运行与维护

7.0.1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厂(站)应保存设计说明、设计图

纸、竣工图纸、调试报告等工程技术资料。

7.0.2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厂仗的应有相关部门的验收合格

文件、工艺操作说明书及操作规程，以及工艺、设备使用和维护

说明书等。

7.0.3 生活垃圾渗沥掖处理厂(站)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城镇

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CJJ 60 的有关规定建

立运行维护及安全操作规程。

7.0.4 生活垃坡渗沥液处理厂(站)应编制人员组织关系图、

人员岗位职责说明、各工艺设备操作规程、安全运行管理规定。

运行和维护人员应按规定操作。

7.0.5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厂(站)建成运行的同时，应保证

安全和卫生设施同时投入使用。

7.0.6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厂(站)应制定大、中检修计划和

主要设备维护保养规程，并应及时更换损坏设备及部件，提高设

备的运行可靠性。

7.0.7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厂(立的应建立完善的运行维护档

案，包括日常运行情况记录(处理规模、进出水及各工艺节点水

质、耗材消耗、成本等)和维修维护记录;运行维护档案应每月

汇总、归档保管。

7. O. 8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厂(站)应建立健全的应急体系，

并应制定相应的安全生产、职业卫生、环境保护、自然灾害等应

急预案，并应配备相应的应急设备或设施。

7.0.9 生活垃坡渗沥液处理厂(站)应加强管理机制、应急能

力的建设，并应定期组织应急培训和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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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10 生活垃坡渗沥液处理厂(站)应建立预防、控制和消除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预案。

7.0.11 重大疫情期间，应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加强运行作业人

员的防护及作业现场、设施设备的清洗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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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环境保护与劳动安全

8.1 环境监测

8. 1. 1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工程应设置渗沥液产生量和排出量

计量装置，尾水排放应按照当地环保部门要求设置水质在线监测

和规范化排水口。

8. 1. 2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工程应对各工艺单元出水水质进行

定期检测。

8.2 环境保护

8.2.1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设施产生的臭气应集中收集处理，

处理后气体排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4554 的规定。

8.2.2 曝气池等好氧生物反应设施宜加盖并配备气体导排及处

理设施。

8.2.3 对于各个环节产生的噪声，应按产生状况分别采取有效

的控制措施。宜采用低噪声装备;对鼓风机等高噪声设备应采取

隔声罩、隔声墙等降噪措施;对机电设备宜设置减振器。厂界噪

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的规定，作业车间噪声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8.2.4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曝气过程中产生的泡沫，宜采用化

学药剂、物理喷淋或溢流导出等处理方式，化学药剂应选用不抑

制微生物的活性及对后续膜系统无影响的药剂。

8.3 职业卫生与劳动安全

8.3.1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工程建设应采取有利于职业病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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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护劳动者健康的措施。

8.3.2 设备安装前，安装单位应对安装人员进行安全与卫生教

育，并应严格执行安装规程和规定。

8.3.3 安装现场应设置灭火器材和安全防护设施，安全通道应

畅通，不应堆放杂物。

8.3.4 安装中使用的易燃易爆和危险化学物品应做到专人使用、

专人管理，使用场所周围应采取防护措施。安装现场严禁存放易

燃易爆的危险化学物品。

8.3.5 设备安装前，地面或楼梯上预留的设备基坑、安装孔、

吊装或搬运设备的墙洞等周围应设置临时护栏或警告标志。

8.3.6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的职业安全卫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总则>> GB/T 12801 的规定。处理厂

仕的运行人员作业时应遵守安全作、1ft和劳动保护规定。

8.3.7 厂区内应在指定的、有明显标志的位置配备必要的防护

应急用品及药品，防护应急用品及药品应及时检查和更换。

8.3.8 厂区内应设道路行车指示，标识设置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 5768. 1 ~GB 5768. 8 执行。

8.3.9 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应设置明显的安全标志及环境卫生

设施标志，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色>> GB 2893、《安全

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2894 的规定。

8.3.10 建(构)筑物临空面应设置防护栏杆。

8.3.11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车间应具备符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

的工作环境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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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飞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如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气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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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技术标准>> CJJ /T 150 - 2023 ，经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 2023 年 9 月 22 日以 139 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是在《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技术规范>> CJJ 150 -

2010 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上一版的主编单位是城市建设研究院

和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参编单位是北京东方同华科技有限

公司、维尔利环境工程(常州)有限公司、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西门子(天津)水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参加单位是北

京国环莱茵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轩昂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主要起草人员是霍力新、徐文龙、陈刚、熊向阳、蔡辉、

秦峰、张益、陈苗、王敬民、王品、王雷、郭祥信、刘庄泉、姚

念民、杨宏毅、王声东、李月中、亟画、骆建明、赵义武。

本次修订调整和完善了原规范的大纲及内容，补充了新设

备、新工艺和新设计理念的相关内容，优化了原有工艺单元的设

计参数，并加强了渗沥液处理工程设计的系统性和各系统之间的

协调性。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总结了

我国渗沥液处理工程建设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

法规、技术标准，通过试验取得了重要的技术参数。

为方便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在使

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

技术标准》编写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写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

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

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

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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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本条明确了制定本标准的目的，本标准的制定旨在规范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使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达到真正的无害

化，避免造成环境污染。

1. O. 2 本条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包括

填埋场、焚烧厂、大型转运站、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等设施。

1. O. 3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工程的建设除遵守本标准及其引用

的标准外，还应遵守生活垃圾填埋场、生活垃坡焚烧厂、厨余垃

圾处理、沼气工程、建筑结构(包括钢筋泪凝土结构、钢结构、

砖?昆结构等人道路、污水处理、电气工程、自动控制、燃气工

程等方面的国家现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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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提倡各种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产生的渗沥液合并处理，一

方面可以改善水质，另一方面可以资源共享，发挥设施统筹处理

效益。

3.0.2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工程的设计规模和工作年限与其服

务的对象密切相关，确定设计规模和工作年限时应全面分析服务

对象的运营情况。根据经验，垃圾填埋场封场后渗沥液的产生将

会持续 8 年~10 年并逐渐趋于零，渗沥液处理设施宜考虑其封

场后的持续使用，并应根据封场后的渗沥液产生量及水质变化情

况调整设施处理负荷和参数。

3.0.3 确定渗沥液处理工艺时，前期应对地方渗沥液处理工程

相关数据进行调研和评估，为工艺确定提供依据。渗沥液水质的

特性决定了渗沥液处理不可能采用单-工艺进行处理，宜采用组

合处理工艺，组合包括各种方法的组合，也包括同种方法中不同

工艺的组合，组合的主体工艺应为生物处理工艺，以达到从环境

中去除大部分污染物的目的。

3.0.4 生产线数量及单条生产线规模是技术经济比选的重要内

容。本标准以实际处理能力可靠兼顾工程经济性为原则，认为新

建垃坡渗沥液处理系统规模在 300m3 /d 及以上的，宜按照两个

及以上系列设计，规模在 300旷 /d 以下可采用单系列设计，改

建和扩建系统可根据实际情况设计。

主要工艺设备的备用原则: (1)原水提升水泵应设备用泵，

当工作泵台数不大于 4 台时，应设 1 台备用泵;当工作泵台数不

小于 5 台时，应设 2 台备用泵。 (2) 根据渗滤液实际运行工况，

超滤循环泵、纳滤高压泵、反渗透高压泵通常采用进口泵，设备

检修率较低，增加备用泵会增加投资和维护工作，可采用库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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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鼓风机房应设置备用风机，当工作鼓风机台数不大于 4 台

时，应设 1 台备用鼓风机;当工作鼓风机台数不小于 5 台时，应

设 2 台备用鼓风机;备用鼓风机应按设计的最大机组配置。 (4) 超

滤、纳滤、反渗透膜系统通常不设备用，但设计时宜设计一定的

富裕系数。

3.0.5 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工程总体布置在满足功能要求、国

家现行标准的前提下，应做到经济合理、施工和维护管理方便。

3.0.6 生产管理建筑物和生活设施宜集中布置，位置和朝向应

合理，并应与渗沥液处理构筑物保持一定距离，整体建设风格与

服务对象保持一致。

3.0.7 场地竖向布置需结合以下因素:

1 方便生产联系，满足道路运输及排水条件;

2 减少土(石)方工程量，保持填挖平衡;

3 防止地下水对建(构)筑物基础和道路路基产生不良

影响;

4 与所在城镇的总体规划相适应。

根据以上因素，并要经过多方案技术经济比较，确定场地最

低点的设计标高。

3.0.8 本条是对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过程与环境保护的基本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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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水量与水质

4.1 设计水量

4. 1. 1 现行国家标准《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 GB 
50869 规定了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沥液最大日产生量、日平均产生

量及逐月平均产生量的计算方法，该方法是一种经验公式法，运

用较为广泛。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沥液产生量的计算除采用以上方

法外，也有采用逐年平均法或水量平衡法。逐年平均法以经验公

式为基础，结合垃圾渗沥液的两大产生来源及过程影响因素，逐

年计算渗沥液产量。水量平衡法结合产生渗沥液的各种影响肉

素，以水量平衡和损益原理而建立，该法准确但需要较多的基础

数据，而我国现阶段相关资料不完整的状况限制了该法的应用。

4. 1. 2 生活垃圾焚烧厂渗沥液产生量季节性波动大，另外与城

市发展水平、生活垃圾分类水平、垃圾转运方式等都有较大的关

系，通常以丰水期的生活垃圾渗沥液产生量和卸料平台冲洗水量

作为设计依据。气候温热和夏季多雨地区宜取高值，气候干燥和

夏季少雨地区宜取低值;生活垃圾在转运站沥水后进焚烧厂的，

焚烧厂渗沥液产生量取低值，在转运站不沥水直接进焚烧广的，

焚烧厂渗沥液产生量取高值;生活垃圾在储坑停留时间长的取高

值，停留时间短的取低值。

4. 1. 3 本条是为确定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厂设计流量提出的要

求。在计算渗沥液产生量的基础上，还应结合检修期、丰水季、

其他污水的汇人等其他不确定因素，留有一定的处理余量，以此

确定生活垃圾渗沥液处理厂的设计流量。

4.2 设计水质

4.2.1 本条规定了生活垃坡渗沥液设计进水水质的确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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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生活垃圾填埋场缺少渗沥液水质资料的地区，可对照表

1 选取。

表 1 国内典型填埋场(调节池)不同年限渗沥液水质范围

项目 单位 填埋初期渗沥液 填埋中后期渗沥液 封场后渗沥液

COD mg/L 6000~30000 2000~10000 1000~5000 

BOD5 mg/L 2000~20000 1000~4000 300~2000 

NH3 -N mg/L 600~3000 800~4000 1000~4000 

TN mg/L 630~3600 840~4800 1050~4800 

TP mg/L 1O~50 10~50 10~50 

ss mg/L 500~4000 500~ 1500 200~1000 

pH J~8 6~8 6~9 

注:填埋初期渗沥液指填埋 0 年~5 年的垃圾产生的渗沥液-填埋中后期渗沥?夜指

填埋 5 年~10 年的垃圾产生的渗沥液.封场后渗沥液指垃圾填埋场封场后产

生的渗沥液。

4.2.3 对于缺少同类焚烧厂渗沥液水质资料的地区，可对照表

2 选取。

表 2 国内垃圾焚烧厂渗沥液典型水质范围

项目 COD BODs NH3-N TN TP ss pH 

单位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30000~ 15000~ 1000~ 1050~ 7000--
指标 10~50 5~7 

80000 40000 2000 2400 20000 

4.2.5 对于缺少膜浓缩液水质资料的地区，可对照表 3~表 6

选取。

表 3 纳滤浓缩液典型水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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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反渗透(接纳滤出水)浓缩液典型水质表

项目 COD BODs NH3-N TN 钙离子 钱离子 总硅 pH 

单位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反渗透
三二1000 主二20 运二25 三二900 主三400 三三400 <150 

浓缩液

表 5 反渗透(接 MBR 出水)浓缩液典型水质表

项目 COD BODs NHγN TN 钙离子 续离子 总硅 pH 

单位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反渗透
三二6000 主二200 主豆25 骂王 1000 <1200 <1000 主二200 6. 5~8 

浓缩液

表 6 DTRO (直接处理渗沥液)浓缩液典型水质表

项目 COD Bυυ3 Nl-l3-N TN 钙离子 接离子 总硅 pH 

单位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mg/L 

反渗透
三三60000 <20000 =二 6000 王三8000 主二2000 <1500 主二2000 6. 5~8 

浓缩液
二

4.2.6 固废处理园区内根据处理对象的不同会有多种不同水质

的渗沥液，污染物浓度也有很大差别。渗沥液集中处理时，应根

据各类渗沥液的水质指标选择合理的预处理及均质混合方式。

4.2.7 项目环评通常根据受纳水体或出水使用要求，规定生活

垃圾渗沥液设计出水水质除执行本条所列的现行国家标准外，还

需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8918、《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业用水水质)) GB/T 19923 等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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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艺设计

5.1 工艺流程

5. 1. 1 预处理的主要目标是去除有机物、氨氮和无机杂质，降

低污染物浓度或改善渗沥液后续水质，多采用厌氧生物处理、混

凝沉淀、脱氨等工艺。

主处理单元处理对象主要是可生物降解的有机物和氮、磷等

污染物，多采用膜生物反应器 (MBR) 。

深度处理的主要处理对象是经生物处理后留存的难生物降解

有机物、溶解盐等，主要目标是排放水质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要

求，宜采用膜法、高级氧化及吸附法等。其中膜法主要采用纳

滤、反渗透等;高级氧化主要采用芬顿试剂氧化法、臭氧氧化法

等。深度处理宜以膜法处理为主，并根据处理要求合理选择处理

工艺。

5. 1. 2 当采用"主处理十深度处理"或"预处理十深度处理"

工艺时，应具备"预处理十主处理十深度处理"的功能效果，即

主要目标是排放水质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当采用"主处理+深度处理"组合工艺时，系统流程可对照

图 1 确定。

图 1 "主处理+深度处理"工艺流程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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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采用"预处理十深度处理"组合工艺时，系统流程可对照

图 2 确定。其深度处理多采用两级碟管式反渗透 (DTRO) 或机

械蒸汽再压缩蒸发 (MVR) 等。

图 2 "预处理十深度处理"工艺流程框图

5. 1. 3 生活垃圾焚烧厂和垃圾转运站产生的渗拥液与填埋场渗

沥液水质差异较大，该类渗沥液为未经发酵的原生液， COD iE 
常为 (30000 ~ 80000) mg/L，氨氮通常为( 1 000 ~ 2500) mg/L, 

碳氮比较高，具备良好的生物脱氮条件。该种渗沥液宜采用以生

物处理为主处理的组合工艺，常用工艺组合为"厌氧预处理十

膜生物反应器十纳滤/反渗透"。目前新建或改建的生活垃圾焚烧

厂和转运站通常要求在厂(站)内独立配套渗沥液处理设施，做

到就地达标处理。

5. 1. 4 预处理宜采用海凝沉淀、厌氧生物处理等，特殊情况下

也可采用水解酸化、脱氨等。当原水 COD 大于 25000mg/L 、

BOD5 /TN 大于 5 时，预处理宜采用厌氧生物处理。

5. 1. 5 主处理工艺宜选择膜生物反应器 (MBR) ，成功案例较

多。也可采用其他生物处理技术，主要包括:厌氧氨氧化、生物

转盘和序批式活性污泥法 (SBR) 等工艺。当采用 MBR 作为垃

圾渗沥液生物处理单元时，应最大限度地降解有机污染物及总氮

等污染物;当 MBR 系统衔接后续深度处理时，出水水质应达到

后续深度处理对进水水质的要求。

5. 1. 6 为提高处理效率和产水卒，降低工程造价和运行成本，

鼓励采用可靠适用的新技术和新设备，但要有成功的工程案例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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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技术可行性论证。

5. 1. 7 生物处理产水进入纳滤膜之前，需针对胶体、硬度、二

氧化硅或结垢成分等采取适当的预处理措施。进人反渗透膜之

前，需根据水质情况投加酸或阻垢剂。设计规模应有一定的抗冲

击能力，以满足不同时期的水量要求，同时运行过程中应有多种

冲洗方式，包括定时冲洗、清水冲洗及化学清洗。

在渗沥液原水污染物浓度较低、可生化性差的情况下，碟管

式反渗透膜亦可直接处理经预处理后的渗沥液原液。

5. 1. 8 纳滤浓缩液中含有大量难生物降解有机物时，可选择高

级氧化工艺处理;反渗透浓缩液经过软化预处理后，可选择机械

蒸汽再压缩蒸发工艺处理;满足沼气或天然气源的条件下，纳

滤、反渗透放缩液或二次浓缩的浓缩液，可选择浸没燃烧蒸发
丁步

5.2 调节池

5.2.2 生活垃圾焚烧厂渗沥液调节池的设置应根据垃圾仓原液

输送泵的抽排工况及用地要求等因素综合确定，根据国内设计经

验通常为(7~lO)d 停留时间。

5.2.3 在满足日常调节运行的前提下，调节池可兼顾事故调节

池，节约建设成本。

5.2.4 调节池中的渗沥液为原液，具有恶臭，应该加盖以避免

臭味发散，并负压收集处理。另外，加盖调节池还可大幅度降低

渗沥液污染物浓度，为后续处理创造有利条件。

5.2.5 生活垃圾焚烧厂和转运站宜根据渗沥液进水水质情况，

在调节池前端针对 ss、油脂等杂质设置固液分离设施。

5.3 混凝沉淀

5.3.1 本条规定了混凝反应池的选择原则。海凝反应药剂混合

设备选择，应根据渗沥液水量、水质、水温等条件分析确定。混

合设备宜采用管式混合器、机械混合器、水泵混合装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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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为保证均匀配水、集水和连续产水，沉淀池通常设计为

2 个。沉淀池中的污泥沉淀量较大时，重力排泥存在一定的风

险，因此推荐采用机械排泥。产生的化学污泥应进行污泥处理

处置。

5.4 厌氧生物处理

5.4.1 本条规定了厌氧生物处理配套系统设施及组成。

5.4.2 , 5.4.3 垃圾渗沥液厌氧生物处理系统设计应结合渗沥液

来源及后续处理工艺要求，确定适宜的反应器形式及预处理工

艺。进水杂质和 ss 过高时，设置格栅机等设施控制进水杂物与

SS，防止厌氧系统出现杂物或死泥淤积。厌氧系统应结合渗沥

液污染物坡度较高、停留时间较长的特点，需配备循环系统保证

厌氧反应器内渗沥液的上升流速，反应器的断面宜采用圆形。

5.4.4 , 5.4.5 当原水 COD 浓度为 (30000 ~ 50000) mg/L 时，

COD去除率通常要求大于 60% ，当原水 COD 浓度为 (50000~

70000)mg/L 时， COD 去除率通常要求大于 70%。厌氧反应器处

理垃坡渗沥液时，其容积负荷可按表 7 选取，并采用上升流速

校核。

表 7 厌氧反应器容积负荷

反应器类型 常温厌氧 中温厌氧

单位 kgCOD/(n>' • d) k且COD/(m3 • d) 

填埋场渗沥液 4~6 5~7 

焚烧厂渗沥液 6~8 7~10 

5.4.7 厌氧反应器宜采用钢筋混凝土、不锈钢、碳钢等材料;

反应器应进行防腐处理，混凝土结构宜在气液交界面上下1. 0m

处采用环氧树脂防腐，碳钢结构宜采用可靠的防腐材料;寒冷地

区的厌氧反应器应设置保温措施，常用的保温材料有聚苯乙烯泡

沫塑料、聚氨醋泡沫塑料、玻璃丝棉、泡沫混凝土、膨胀珍珠

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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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 本条规定了厌氧反应器的安全设计措施。
5.4.9 厌氧生物处理系统与沼气相关的防爆安全设计应按照现
行国家标准《大中型沼气工程技术规范>> GB/T 51063 执行。

5.5 膜生物反应器

5.5.1 本条规定了膜生物反应器配套系统设施及组成。
5.5.2 本条规定了膜生物反应器膜组件和生化系统的组合形式。
外置膜宜采用管式超滤膜，膜材质可采用 PVDF、陶瓷等。内置

膜宜采用板式、中空纤维微滤或超滤膜，膜材质可采用 PVDF 、

PTFE 等。 MBR 系统采用的膜及其膜组件应耐污染和耐腐蚀，

膜使用寿命不宜小于 3 年。

5.5.3 针对目前渗沥液水质复杂多变，特别是总氮含量高的情

况，提出强化生物处理的 MBR 工艺。生化系统采用两级缺氧/

好氧的工艺路线，可大幅度提高对总氮和难降解有机物的去除

能力。

5.5.4 本条规定 MBR 系统进水 COD 的要求，是结合系统有机

负荷的限值而确定的。规定进水 BODs/COD 的比值要求，是由

于 BODs/COD 比值小于 o. 3 的渗沥液可生化性较差，不适合直

接进入生化处理阶段。

5.5.5 污泥浓度是 MBR 处理系统的重要参数，较高的污泥浓

度能够有效提高系统的抗冲击负荷，提高污染物处理负荷，减少

处理系统的容积，节省投资。但过高的污泥浓度会导致膜通量降

低，甚至导致膜压差急剧上升，损坏膜系统。根据国内运行良好

的工程实例， MBR 处理系统污泥浓度为 (8000 ~ 15000) mg/L 
时处理效果好且运行稳定。外置的管式超滤膜和内置的 PTFE

膜可以承受较高的污泥浓度。污泥负荷直接表征了 MBR 处理系

统的生化处理能力。对于由硝化与脱氮组成的 MBR 生化处理

段，其污泥负荷分为 COD 污泥负荷与 N03 -N 污泥负荷。相比传

统的生化处理工艺， MBR 处理系统污泥负荷设定值较低。此条

参数主要是根据国内各大设计院的设计案例以及工程运行实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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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规定。污泥产率系数的确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进水水

质、水温度、污泥龄等。进水的 SS 越低，污泥产率系数越低;

渗沥液 MBR 处理系统的污泥龄较高，一般在(l5~25) d，这

也降低了污泥产率系数。综合目前国内现有运行良好的工程案

例，污泥产率系数设定为 (0. 15~0. 3)kgVSS/kgCOD 时，系统

运行稳定并且处理效果较好。水温是影响生化处理系统中微生物

活性的重要参数，一般来说脱氮过程的最适宜温度在 (20~

40) oC ，硝化过程的最适宜温度在 (20~30)OC 。

不同温度下脱氮速率可按下式计算:

K deCTJ = KdeC25J 1. 08 T- 25 、
、
，
/

11aA 
/
t飞

不同温度下硝化速率可按下式计算:

KN(TJ = KNC25J 1. 10T- 25 (2) 

式中:丁一一设计温度 (OC) ; 

K de(25J -~250C 时脱氮速率，宜为 (0. 04 ~ O. 13) kgN03-N/ 

(kg岛1LSS. d); 

KN(25J 一一25 0C时硝化速率，宜为 (0. 02 ~O. 06) kgNH4 + -N/ 

(kg鸟1LSS. d) 。

综合来看，将 MBR 处理系统的水温设定在 (20~35)OC 是

较为合适的。当渗沥液温度过高时，建议设置冷却系统，确保生

化反应的正常进行。

5.5.6 本条规定了 MBR 系统出水水质要求。当 MBR 系统后续

采用不同深度处理工艺时，应根据产水水质选取合适的处理

工艺。

5.5.9 MBR 系统设计脱氮效率可取 85%~97% ，采用强化生

物脱氮时可取高值。

5.5.11 本条公式中 O. 28 为标准状态下 (O.lMPa 、 20 0C) 每立

方米空气中含氧量 (kg02 /m勺。根据曝气方式的不同，系统气

水比也不同，采用射流曝气时，气水比为 (4~4. 5) : 1 。

5.5.12 、 5.5.13 结合膜清洗造成的运行时间不足和水质波动

性，工程设计选择膜面积及膜元件数量时，一般在计算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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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以适当的富裕系数。

5.6 纳滤

5.6.1 本条规定了纳滤的适用条件及纳滤典型工艺流程。

5.6.4 纳滤浓缩液减量处理可选用两级物料膜分离工艺，与纳

滤系统组合工艺可对照图 3 确定。

纳法、浓缩液

图 3 纳ilff.浓缩液减量化工艺流程框图

纳滤浓缩液J戚量处理工艺主要设计进水水质通常要求: (1) 

进水 COD不宜大于 5000mg/L; (2) 进水田1I>s~宜大于 30mg/L;

(3) 进水 ORP 宜小子 200mV; (4) pH 值宜为 5. 5~7. 0 。

纳滤浓缩液减量处理工艺主要设计参数通常为: (1)操作压

力: (0. 5~2. 5) MPa; (2) COD 去除率不应小于 90%; (3) 

→级物料膜提取的高浓度有机浓缩液应为渗沥液总量的 0.5%~

1% ，或 COD值达到 50000mg/L 以上; (4) 二级物料膜再次回

收水产生的物料浓缩液量不宜大于渗沥液总量的 4%~4. 5%; 

(5) 一级物料膜通量宜为 (5~20) L/ (m2 • h); 二级物料膜通

量宜为(7~18) L/ (m2 • h) 。

5. 6. 5 , 5. 6. 6 结合膜清洗造成的运行时间不足和水质波动性，

工程设计选择膜面积及膜元件数量时，一般在计算的基础上乘以

适当的富裕系数。

5.7 反渗透

5.7.1 在原水水质浓度较低、可生化性差的情况下，两级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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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反渗透(两级 DTRO) 膜亦可直接处理经预处理的出水。

5.7.4 , 5.7.5 结合膜清洗造成的运行时间不足和水质波动性，

工程设计选择膜面积及膜元件数量时，一般在计算的基础上乘以

适当的富格系数。

5.8 高级氧化

5.8.1 目前渗沥液处理工程常用的高级氧化工艺主要包括芬顿

氧化、臭氧氧化、光催化氧化、催化湿式氧化技术、电氧化等技

术等。当高级氧化技术作为渗沥液深度处理工艺时，对渗沥液中

难降解有机物的去除及改善其可生化性有较为显著的效果，但难

以达到最终出水排放标准，通常与生化或活性炭吸附工艺组合

使用。

5.8.2 当采用高级氧化工艺进行渗沥液深度处理时，进水宜为

经过生物处理后的出水，可选用常规工艺流程组合，也可根据高

级氧化的类型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优化。

5.8.3 本条规定了渗沥液经生物处理后进入高级氧化系统的水

质要求。

5.8.4 、 5.8.5 本条设计参数为参考值，实际运行中应根据渗沥

液的特性(成分、流量等)定时监测数据变动，并根据实际情况

调整液体流速、停留时间、催化剂投加量等相关参数。

5.8.6 高级氧化工艺也可对纳滤浓缩液进行处理(采用二级或

兰级处理) ，流程可参考本标准第 5. 8. 2 条。

5.8.7 本条规定了高级氧化工艺处理纳滤浓缩液时的设计进水

水质要求。

5.9 机械蒸汽再压缩蒸发

5.9.1 本条规定了机械蒸汽再压缩蒸发 CMVR) 的处理对象，

当机械蒸汽再压缩蒸发技术处理膜浓缩液时应设置预处理单元，

进水水质波动较大时，宜设置酸/碱洗气设施。当机械蒸汽再压

缩蒸发技术处理膜浓缩液出水需达到更高标准时，宜设置深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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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设施。

5.9.2 本条规定了机械蒸汽再压缩蒸发系统的进水水质要求，

主要是针对延缓系统结垢提出的要求。

5.9.5 机械蒸汽再压缩蒸发产生的残渣可密封封装后分区单独

填埋处置、进焚烧厂焚烧处置或采用其他适宜的处置方式。

5.9.6 渗沥液反渗透浓缩液中溶解性总固体约为(30~50)g/L，

其中主要组分是氧化铀和氯化饵两种。根据氧化纳和氧化锦在不

同温度条件下的溶解度，实现两种盐的分段结晶。机械蒸汽再压

缩蒸发技术用于反渗透浓缩液资源化处理时，产生的工业盐品质

应满足相应的使用标准。

5.10 浸没燃烧蒸发

5.10.1 本条规定了浸没燃烧蒸发的处理对象，直接进行浸没燃

烧时，工艺前端→般不需进行预处理。

5.10.2 浸没燃烧蒸发系统采用填埋气等低品质热源时，可节约

运行成本。

5.10.3 本条规定了浸没燃烧蒸发的进水水质要求，主要是针对

保证冷凝水达标排放提出的要求。

5.10.4 在高倍浓缩模式下，吨水电耗通常不大于 35kWh; 在

结晶模式下，吨水电耗通常不大于 45kWh。

5.10.6 浸没燃烧蒸发产生的残渣可密封封装后分区单独填埋处

置、进焚烧厂焚烧处置或采用其他适宜的处置方式。

5.11 污泥处理

5. 11. 1 垃圾渗沥液处理过程中的污泥主要产生于1昆凝沉淀、生

物处理及高级氧化等工艺单元，本节规定了脱水污泥的处理处置

要求。

5.11.3 生活垃坡填埋场的渗沥液污泥脱水后，可进入生活垃圾

填埋场混合填埋，脱水污泥性状应满足填埋场管理要求。

55 



5.12 臭气处理

5.12.1 需除臭的建(构)筑物和臭气处理设施应根据渗沥液处

理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臭气情况确定;一般渗沥液处理站的调节

池、均化池、混凝沉淀油、缺氧池、污泥浓缩池、了亏泥脱水清液

池、浓缩液储存池、脱水机房、污泥储仓等建(构)筑物宜设置

除臭设施;周边环境对异味较敏感时，曝气池也可以设置除臭设

施;机械格栅、螺旋输送机、气浮、脱水机等与渗沥液、污泥敞

开接触的设备应设置除臭设施;水泵等封闭的渗沥液设备可不设

置除臭设施。其他可对照现行行业标准《城镇环境卫生设施除臭

技术标准)) CJJ 274 的有关规定。

5.12.2 本条强调渗沥液处理站臭气应集中收集并达标排放，除

臭系统流程可参考图 4 确定;垃圾焚烧厂渗沥液处理设施产生的

高浓度臭气可进焚烧炉焚烧处置。

臭气 达标排放

图 4 除臭系统流程框图

5.12.3 臭气排风量根据收集要求和集气方式确定。若集气量太

少，低于臭气扩散速率或达不到集气盖内的合理流态，会导致臭

气外逸;若集气量太大，会增加投资和运行费用，超出臭气扩散

速率过多，可能不满足处理设备的负荷要求，导致处理效率下

降。臭气排风量应通过试验确定，条件不具备时可对照相似条件

下已有工程经验。

5.12.4 污泥脱水间、污泥储仓间、渗沥液调节池间、药剂间等

处理车间属于不易进行局部排风的。其中污泥脱水间、污泥储仓

间、渗沥液调节?也间臭气强度大，空间内臭气浓度高，需要利用

机械全面通风的方式对整个空间进行集气收集、处理。渗沥液调

节池间、格栅间等原水预处理车间换气次数可取 (4~ 10) 次/h ，

污泥脱水间、污泥储仓间等处理车间换气次数可取 (2~4)次/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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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5 渗沥液调节池易发生厌氧反应而产生沼气，该空间散发

的臭气中含有甲烧等可燃气体，如达到爆炸下限浓度遇火花很容

易爆炸。因此本条要求这种情况下的风机选择防爆型风机。

5.12.6 、 5.12.7 几种常见的除臭工艺说明:

1 化学吸收(洗涤)

(1)化学吸收(洗涤)式除臭系统应包括(但不限于)洗涤

设备、洗涤液循环系统、吸收剂投加系统、控制系统、排出液处

理系统和排气除雾装置;

(2) 应根据处理设施散发的不同发臭气体选择吸收剂，吸收

剂应能有效处理所收集到的臭气，且不产生二次污染;

(3) 吸收塔根据臭气种类设置两级或多级，对不同特性发臭

气体使用不同的吸收剂;

(4) 吸收塔填料的比表面积应大于 100m2 !旷;

(5) 吸收塔空塔气流速度宜为 (2 ~3)m!s，液气比宜大于

1L/m气

(6) 吸收塔气流出口应设置除雾器，除雾器对粒径大于

25阳的雾滴去除率应大于 98%;

(7) 与吸收剂接触的设备和管道应采用耐腐蚀的材料。

2 生物除臭

(1)生物除臭工艺所选微生物宜为多菌种组成的微生物菌

群，且具有安全性、稳定性和对当地环境的适应性;

(2) 生物除臭方式包括生物洗涤、生物滴滤、生物过滤等，

工艺选择以生物过滤或与其他组合方式为主;

(3) 生物滤油负荷可根据场地条件在(100~200)时!(时. h) 

范围内选择，滤料堆积高度宜为(1. 5 ~2. O)m; 

(4) 气体在生物滤池内的设计停留时间应根据臭气浓度大小

宜在 (25~40)s 内进行选择;

(5) 应设置气体加湿和滤料加恒系统，进入生物滤池的含臭

气体的相对温度应大于 98%;

(6) 与化学洗涤塔组合时，洗涤塔与生物滤池之间应设气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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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装置，防止洗涤塔中的化学洗涤剂液滴进入生物滤池，影响

生物滤池内的生物生长;

(7) 生物滤料应具有生物膜易生、耐腐蚀、耐磨损、生物化

学稳定性、一定的孔隙率及表面粗糙度，并具有较好的表面电性

和亲水性，滤料使用寿命宜为(3~5) 年。

3 吸附

(1)吸附式除臭宜用于臭气浓度较低场合的除臭，也可用于

多级除臭的末级除臭;

(2) 吸附塔内设计气流速度不宜超过 O.5m/s;

(3) 吸附剂宜选择孔隙结构发达、比表面积大、吸附能力

强、机械强度高、易再生的物质。

4 其他除臭

其他除臭方式包括等高子除臭、植物液喷淋除臭等。

5.13 检测与控制工程

本节主要规定了垃圾渗沥液处理设施自动化控制及仪表配置

的基本要求，为了保证系统运行安全可靠，提高自动化水平，渗

沥液处理厂各主要工艺系统的运行由自动化控制系统集中控制是

必要的。

5.14 总图布置与辅助工程

5.14.11 渗沥液处理系统主要设备负荷等级采用二级负荷，通

常是指备用电源条件较好的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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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工、调试及验收

6.1 施工

6. 1. 1 施工准备工作包括技术准备和临建设施准备。施工准备

过程中应进行质量控制。

技术准备包括:图纸会审;建立测量控制网;做好原材料检

验工作和钢筋混凝土的试配工作;做好前期各类技术交底工作

等。临建设施准备包括: 11伍建搭设要求;临时用水用电进行标准

计量。

施工准备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包括:优化施工方案和合理安排

施工顺序;严格控制进场原材料的质量;合理配备施工机械;采

用质量预控措施等。

6. 1. 2 施工单位在工程施工前应制定施工组织设计，内容要详

细、全面、合理。

施工组织设计的主要内容包括:工程概况;施工部署;施工

方法、材料、主要机械的供应、质量保证、安全、工期、成本控

制的技术组织措施;施工计划、施工总平面布置及周边环境的保

护措施等。

渗沥液处理工程施工前应由设计单位进行技术交底。

工程施工在地下水位较高时应采取相应的排水、抗浮措施。

应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制定相应的冬季、夏季、雨季、旱季

施工措施。

6.2 调试

6.2.1 、 6.2.2 规定工艺调试应由水处理专业人员进行，调试前

应编制详细的调试方案。

6.2.5 本条规定了调试的二般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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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6 垃圾渗沥液的特性表现为含高浓度的有机物 CCOD 和

BOD5值都很高，且变化大) ，氨氮浓度高，而可生化性差。因此

生物处理系统调试过程中营养条件的控制与生物环境的控制是

关键。

6.2.8 本条规定了纳滤和反渗透系统的调试顺序。
纳滤和反渗透系统调试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按照设备安装图、工艺图、电气原理图、接线图，对设

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查，确认安装元误;

2 根据运行情况，调整系统运行参数，运行期间检查供水

泵、高压泵运转是否平稳，产水与浓缩水情况是否正常，自动控

制是否灵敏，电气是否安全，自动保护是否可靠;

3 调试时应注意分析数据，记录系统的运行参数，包括:

系统加药的变化情况，各段膜组件前后的压降，各段膜组件进出

水与浓水压力、流量、电导率或含盐量、 pH 值等;

4 投入运行时应对进水和出水水质 COD、 BODs 、 NH3 -N 、

氧化剂、 ss、含盐量、电导率等进行检测(根据不同的膜厂家

资料制定完整的指标化验系统) ，并定期进行完整的水质分析，

确保渗透水的电导率、设备脱盐率、原水回收率、 COD 去除率、

NH3 -N 去除率满足设计要求;

5 膜的清洗应根据污染物及污染状况综合分析，制定化学

清洗方案。在清洗前应做清洗试骑。

6.2.11 调试产水水质达到设计标准的持续时间通常由当地环保
部门确定，调试满足当地环保部门认定的合格条件后方可进入试

运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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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运行与维护

7.0.1 本条规定了投人正式运行应具备的相应资料。

7.0.2 本条是环保项目运行必须具备的条件。

7.0.3 本条规定了渗沥液处理设施正常运行应制定运行维护及

安全操作规程等。

7. O. 4 本条规定了相关操作人员的执业要求。操作人员及维修

人员必须严格执行设备的维修和保养规定。根据设备的性能要

求，应经常或定期进行维护和检修工作，以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7.0.8 应急预案应包括暴雨、雷击、不可控因素导致的火灾、

管道泄露、危险气体外泄等突发事件的预案。应急处理措施内容

应包括建立渗沥液处理厂(站)区易发事故点档案及事故发生的

分布图，并配备相应的应急处理设施、设备。垃圾处理设施是维

系现代城市功能与区域经济功能的基础性工程设施，应具备一定

的防灾能力，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设置应急设施和设备。

7.0.9 , 7.0.10 对有关应急人员进行培训11和演习，可检验和促

进应急反应的速度，提高应急反应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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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环境保护与劳动安全

8.1 环境监测

8. 1. 1 本条规定了垃圾渗沥液进出水监测的要求，渗沥液出水

监测设备通常需要监测的指标包括:流量、温度、 pH 值、

COD、 ss、氨氮和总氮等，环境保护部门会根据进水水质和排

放水体要求增加一些必要的监测仪表。系统中设置渗沥液产生量

和排出量计量设施，有利于主管部门对渗沥液处理设施的运行进

行监管，检查渗沥液是否真正得到处理。建议渗沥液处理站建立

日报表和年报表制度。

8.2 环境保护

8.2.1 、 8.2.2 规定渗沥液处理系统产生的臭气及生物气必须经

过处理后有组织排放。

8.2.3 噪声控制措施包括: (1)选用低噪声的机械和设备;

(2) 合理规划总平面布置，高噪声设备集中布置，并利用建

(构)筑物和绿化隔离带减弱噪声的影响; (3) 合理布置通风管

道，采用正确的结构，防止产生振动和噪声; (4) 对于声源上无

法根治的生产噪声，分别按不同情况采取消声、隔振、隔声、吸

声等措施.并着重控制声强高的噪声源。

8.3 职业卫生与劳动安全

8.3.6 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1 和《关

于生产性建设工程项目职业安全卫生监察的暂行规定》对职业安

全卫生也有相关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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